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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您好： 
為了解您對本國照顧服務員的需求，以利本局協助雇主推介媒合，請於收到求才登記表

後，詳細填妥並需由雇主(申請人)親自簽名後，儘量於 1日內回傳本局，避免耽誤您案件申

請作業，如未能按時回傳求才登記表，無法依法辦理推介事宜。為避免案件申請時間延長，

請您配合，如有任何疑問請來電洽詢，謝謝合作。 

注意事項: 

1.求才登記表請填寫完畢，務必確認資料完整並於下方簽名後回傳。 

2.如為代填，請於「申請人簽名」處簽:OOO代，並加附代簽者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填寫完請儘速回傳以利辦理。 

(提醒:診斷證明書效期需於開立日起 60日內申辦，逾期歉難受理，需重至醫院開立相關申辦資料) 

★服務及補助小提醒★ 
1. 「外籍看護工申審流程與國內照顧服務體系接軌方案」 

    聘僱本國籍照顧服務員補助資訊:申請人若聘僱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受過照顧服務員訓練課程並領   

    有結業證明，平均每週之照顧工作時數達 40小時、連續達 1個月以上者，檢附申請文件並經該縣  

    市之就業服務站審核通過，將發予雇主每個月新臺幣 1萬元的補助金(最多補助 12個月)。更詳細   

    的補助辦法，可洽詢各縣市之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了解歐！ 

2. 被照顧者聘有外籍看護工且居住於本市，如需「照顧指導員」及「通譯員」同時到家指導外籍看護 

   工照護技巧，可向本局提出申請「勞雇安心支援服務」(免付費)，本局將協助轉介給服務單位。 

3. 尚未聘任外籍看護工照顧前，如需轉介長照服務，讓照顧人力介入幫忙洗澡、備餐，交通、喘息服 

   務，或需由醫事人員(如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至家中執行復能服務，視狀況安排生活自理訓練、   

   肢體功能訓練，藉以提升失能者自我照顧能力及減緩退化。如有前述需求可撥打 1966，若符合長照 

   服務資格對象將轉介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照管專員為您服務及說明。 

 

 

   

審查單位 申 請 聘 僱 外 籍 看 護 工 申 請 流 程 說 明 

新北市政府 

衛生局 

(簡稱衛生局) 

1、 衛生局收件後的 6 個工作天(收件日起算)會主動打電話與申請人聯絡。 

2、 衛生局之推介作業及重要訊息的傳達僅聯繫申請人本人，故勿全權交由仲

介處理，漠視您的權益，因而造成申請過程延誤。  

3、 衛生局完成初審後，將申請資料轉至勞動力發展署續辦。  

勞動力發展署

(原行政院 

勞工委員會 

職業訓練局) 

1、 資料轉至勞動力發展署後，請申請者主動用申請人之身份證字號向該署查

詢(備註)，如有登錄文號即可提出後續的申請動作。 

2、勞動力發展署為最後審核淮駁機關，若您的申請案件被駁回或退件，請逕

向該署查詢原因，衛生局無法代為回覆。 

※ 備註：(1)勞動力發展署查詢電話：02-89956000  #0(電話諮詢查詢)→#1or2(語言選擇) 

              →#1(外勞業務組)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 1 段 39號 10樓 

(2)勞動力發展署公告網址：https://qry.wda.gov.tw/labweb/qrycase/QryCaseMain.jsp  
                                             首頁→業務專區→移工事務→移工申辦工作→申請進度查詢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郵寄地址: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 192-1號  親洽請至同址板橋衛生所 4樓 

臨櫃時間:週一至週五 9:00-12:00/13:30-17:00 

 

( 

『重要資料請務必詳閱，共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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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照顧服務員求才登記表         

郵寄: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 192-1號   e-mail：                        傳真：(02)2968-9241   

親洽:同上板橋衛生所 4樓          電話：(02)2257-7155 轉        回覆後請立即來電確認 

基

本

資

料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被看護者姓名  

＊申請人地址  

家庭成員 共      人                                               

被看護者病史 有何疾病： 

僱 

用 

資 

料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            （縣、市）        （鄉、鎮、市、區） （需為實際勞務地） 

＊工作時間 ■24小時 部分工時自      時       分至       時       分 

＊進用人數 共進用     人 (一般進用 1人) (依就業服務法第 5 條規定，取消性別限制) 

＊保險 健保：■有      無 （依勞工權益需加保） 

＊休假方式 ■週休一天 週休二天 月休 日(請務必勾選，勞動力發展署規定不得無休假) 

＊核薪方式 ■月薪依規定 月薪(______元) (依勞動力發展署規定薪資不得低於新台幣 3萬 5千元)  

＊住宿 ■提供住宿 不提供住宿 ＊供膳 ■提供三餐 不提供三餐 

僱

用

條

件 

年鹷 依就業服務法第 5條規定，取消年齡限制 

學歷要求 ■不拘       大學專科高職高中國中國小 

科系所要求 ■不拘                    科系所 

駕照要求 ■不拘       需具備駕照【機車汽車】 

工作經驗 ■不拘       需具備  職類：          職稱：           年資：    年 

語文能力 1.國  客  閩南  語(請圈選)其他：          2.程度：良好 普通 稍懂 

應

徵

資

料 

應徵方式 電洽親洽其他：          可複選） 

所需證明 照顧服務員有之時數專業訓練及結業證明   照顧服務員丙級技術士證照 

連絡人姓名 先生/女士 與申請人關係： 

連絡電話 電話： 行動電話： 

應徵地址 (同申請人地址  同工作地點) 

＊申請人簽名：                          (需確實由申請人親筆簽名) 

有「*」請務必詳實填寫；黑框部分■如不符實際需求，請自行勾選其他□項目 

 

 

 

 

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被看護者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提醒★ 務必於診斷書有效期(開立日起 60 日內)內主動向勞動力發展署查詢案件進度，進行

後續申請動作。直聘者請洽直聘中心(電話:02-66130811)。 

為確認您是否符合使用長照資格之權益，本局近期將與您聯繫提供最新長期照顧服務資訊，供

您參考使用。 
以上所提供之資料，如虛報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請請回回傳傳承承辦辦人人  

小小姐姐  
 


